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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会价值投资联盟（深圳）
诚信自律承诺制度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为规范社会价值投资联盟（深圳）（以下简称“社

投盟”）及机构成员的诚信行为和自律意识，积极推进社会组

织诚信自律建设，维护行业秩序，促进可持续金融健康发展，

特制定本制度。

第二条 本制度所称机构成员包括会员大会、理事会、秘书

处及各办事机构、分支机构、代表机构和实体机构全体成员，

机构成员应严格遵守国家法律法规，坚持合法经营与诚信自律，

积极履行社会责任。

第三条 本制度由机构成员共同约定，是机构成员履职及开

展活动时应严格遵守的行为准则。

第二章 自律建设

第四条 自觉遵守国家法律法规，坚持践行诚信行为，引导

机构成员信守合同、不弄虚作假，不损害国家、组织和群众利

益，培育从业人员的职业道德和职业精神，规范从业人员的职

业行为，营造诚信执业的良好氛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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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条 制定诚信自律承诺制度，信守职业道德与纪律，恪

守“公平公正、诚实信用、正当竞争”的原则，积极推进诚信

自律承诺体系建设，构建互助互济的和谐关系。

第六条 加强规范化建设，制定完善以章程为核心的各项制

度，严格按章程规定的宗旨、程序和业务范围开展活动，维护

和保障从业人员合法权益。

第七条 坚持“爱岗敬业、诚实守信、办事公道、服务群众、

奉献社会”的理念，大力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和社会主

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道德准则，自觉遵守职业道德规范，注重信

誉，积极参加社会各项公益性活动，维护社会组织的良好形象。

第八条 推行诚信自律承诺制度，公开承诺内容，围绕项目

服务内容、活动开展方式、会员收费标准等进行公开承诺，做

到不强制入会、不强行服务、不超出章程规定的业务范围开展

活动，推进活动项目公开透明，增强会员认同度和社会公信力。

第九条 按要求及时进行税务登记，按时、准确申报各项收

入，依法纳税，及时足额缴纳应缴税款，不偷漏国家税费。

第十条 执行《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》，按规定建立严

格的财务管理制度，配备专业会计人员，及时全面准确进行财

务报告，合理使用资金，自觉接受财政、审计等有关部门的监

督审计。

第十一条 根据有关规定使用票据，不违法、违规使用票据，

要依法建帐，确保会计资料真实完整，不得账外设账；不得授



<以上所有信息均为社会价值投资联盟（深圳）所有>

第 4 页 共 5 页

意、指使、强令会计人员违法办理会计事项，禁止一切弄虚作

假的行为。

第十二条 按照章程规定行使各项权利，有关记录和资料齐

全、规范。

第十三条 坚持廉洁奉公，自觉接受政府有关部门及社会各

界对本机构的监督和批评，共同抵制和纠正行业不正之风。

第三章 制度执行

第十四条 全体机构成员均有权对制度执行机构执行本制度

的合法性和公正性进行监督，有权向上级部门检举机构成员或

部门违反本制度的行为。

第十五条 发生争议时，各方应本着互谅互让的原则，争取

以协商的方式解决争议，也可以请求制度执行机构进行调解，

自觉维护行业团结，维护行业整体利益。

第十六条 对违反本制度的成员，社投盟可采取书面或口头

的形式进行提醒或质询，并可根据情节轻重，实行警告、内部

通报批评、公开谴责、取消会员资格或者解聘相关工作人员、

向有关部门通报等惩戒措施。

第四章 附则

第十七条 本制度所列条款中，凡国家政策法规已有规定的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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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国家政策法规为准。

第十八条 本制度由机构秘书处制定，经理事会审议、会员

大会审阅通过之日起正式执行，如有其他有未尽事宜，一律以

秘书处解释为参照。

社会价值投资联盟（深圳）

2024 年 12 月 1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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